莫拉克颱風侵台前後工程會及賑災基金會大事紀要
	時間
	辦理事項

	8月6日
	工程會發函各工程主管機關督促所屬立即辦理及補強相關防災、減災以及災害緊急應變工作，並針對轄管施工中之工程、防汛缺口、臨時擋水設施及抽水設備，加強巡防補強並積極清疏排水系統，以儘量降低可能之災損。

	8月8日
	工程會針對88水災函請地方政府應注意以下事項：（一）應先行動支災害準備金或移緩濟急調整年度預算，進行搶險及道路橋梁搶通，並即行辦理災後復建工程之規劃設計，若復建工程經費不足時，於完成概念設計後，採分層負責方式。（二）地方政府若有人才或專業不足情形，可採遴選有國家專業證照且有實務經驗之專案管理顧問（PCM）協助辦理復建工程計畫之管理及規劃設計書圖審查等事項；（三）為提昇執行效率，可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及第105條規定辦理災害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採限制性招標，邀請過去表現優良之2家以上廠商進行比價方式辦理。

	8月11日
	工程會提供媒體報導災民最需要的「走過風雨 攜手重建」－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原重建相關民眾濟助事項一覽表，提供民眾最新資訊。

	8月11日
	賑災基金會發布新聞稿「莫拉克颱風豪雨 災情重大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對災區災民展開賑助」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團法人賑災基會董事長范良銹表示，為協助受災民災民重建家園，受災戶請向居住之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由各該縣市政府造冊向賑災基金會核發賑助金。

	8月12日
	工程會函各機關，因應莫拉克颱風造成之災害緊急處理之採購事項作法

	8月14日
	工程會函各機關及各級政府如有徵調技師協助勘災、救災需要，可參考本會提供之技師名冊，自行篩選符合所需之技師或洽技師公會協助，並發布新聞稿「莫拉克災後復建 專業技師總動員」
工程會為因應後續受災之重大公共工程救災復建並考量地方機關專業技術人力的不足，已請38個技師公會提供建議專業技師百人以上名冊，協助各類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建立動員技師資料庫，辦理公共設施損害緊急鑑定及復建等事務。

	8月14日
	工程會發布新聞稿「救災機具調度事宜，災防會已有機制」
針對陳景竣先生於三立電視台表示「工程會主委回覆邱議瑩調不到一輛挖土機去救災」乙事，工程會鄭重澄清，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已於8月12日「莫拉克颱風災害救災、安置及物資處理相關事宜」會議決議，地方政府所需救災機具，優先洽請中央應變中心調度各部會機具支援，如仍有不足，應依據災防法第31條規定得徵用民間機具救災，所需經費由中央撥付。

	8月15日
	工程會發布新聞稿澄清「運用採購法訂定續約或長期契約 不必一年一標」
工程會表示各機關如認為計畫案需跨年長期辦理，亦可一次招標訂定一年以上之長契約或者利用採購法第22條第7款規定於原招標公告保留後續擴充之需要，即可照此規定預先保留續約之機制。

	8月16日
	工程會發函各機關，請針對莫拉克颱風豪雨、八八水災所導致之災害，於提報及審議復建工程案件時，考量以區域整合及系統性解決災害成因之原則辦理，強調復建工程，應以尊重大自然的思維，採河川全流域管理的精神，重視國土復育的理念進行規劃，尤應避免土地過度開發與超限利用的情形。

	8月19日
	賑災基金會發布新聞稿「賑災基金會今預撥27億淹水慰助金，總計共動支40億元」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賑災基金會董事長范良銹表示，莫拉克風災已進入安置與重建階段，賑災基金會日前已針對死亡失蹤者賑助金提高至每人60萬元，計預撥4.3億元賑助金，並配合行政院政策「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預撥6.6億元予內政部指定專戶；另針對災區淹水戶預撥27.28億餘元賑助金至屏東縣、高雄縣、台南縣、嘉義縣等重災區縣政府公庫帳戶，並洽請縣政府儘速依賑助核給要點規定核實發放賑助金予淹水災民。

	8月20日
	賑災基金會發布新聞稿「莫拉克風災住戶淹水賑助金已匯至屏東等8縣市政府公庫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希望各該縣市政府依行政院長劉兆玄指示一周內發放8成給災民」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賑災基金會董事長范良銹表示，莫拉克風災住戶淹水賑助金，基金會已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彙整提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統計戶數，計算需要金額匯撥至屏東縣等8縣市政府公庫，請屏東等縣市政府依劉兆玄院長8月19日下午指示，「應洽各該縣市長核實撥給各鄉鎮市公所，除有特殊情形外，希於一周內，分送到80％以上災民手上」辦理。

	8月20日
	賑災基金會發布新聞稿「已預撥27億元淹水賑助金 希望災區各縣市政府七天內發放八成」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董事長范良銹表示，基金會19日預撥27億餘元淹水戶賑助金，災區各縣市政府公庫收到款後，本基金會發佈新聞，係轉達行政院院長劉兆玄指示，除非有特殊困難者外，希一週內能有80%以上災民領到賑助金。他說，他本人19日並未接受媒體記者訪問，媒體報導必須三個月內核發完畢之事，應是最晚期限。
范良銹表示，莫拉克風災已進入安置與重建階段，賑災基金會日前已針對死亡失蹤者預撥4.3億元賑助金，並依據行政院「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預撥6.6億元予內政部指定專戶。19日特別針對災區淹區水戶預撥27.28億元賑助金，予屏東縣、高雄縣、台南縣、嘉義縣、嘉義市、彰化縣、南投縣、台東縣等8縣市政府公庫，並請縣市政府儘速依賑助核給要點規定，核實發放賑助金。

	8月22日
	賑災基金會發布新聞稿：「賑災基金會與民間社福團體合作 希賑助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
莫拉克風災造成中南部嚴重災情，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已與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兒福聯盟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洽談合作，針對嚴重災區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依該會賑助核給要點予以賑助，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2萬元，並視個案狀況，依實際需要予以協助撫育或安置。另外，嘉義、高雄、屏東等縣重災鄉鎮部分村落，因聯外道路、橋梁遭土石流山洪沖毀形成孤島村，依據本會賑助核給要點，緊急物資賑助，將視孤島受災害狀況及實際需要予以賑助，最高每一村落賑助10萬元，將直接撥交給受災的孤島之村長，作為購買緊急所需物資之用。

	8月25日
	賑災基金會函請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等8個縣政府協助訪查並提供因莫拉克風災而致失去依靠，生活陷入困境，急需輔育或安養、養護之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名冊，以利預撥經費，並由縣政府代為致贈每位賑助金兩萬元。 

	8月25日
	賑災基金會函請南投縣信義鄉、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縣六龜鄉、甲仙鄉、杉林鄉、茂林鄉、桃源鄉、那瑪夏鄉、屏東縣霧台鄉、三地門鄉等10個受災嚴重之鄉鎮市公所，提供交通中斷無法與外界聯繫需予賑助之孤島村村名及相關撥款資料，以利儘速撥付賑助款項，使失聯之村落及災民能及早得到賑助，每一村依其需求最高給予賑助10萬元，作為購買緊急所需民生物資之用。

	8月28日
	工程會函檢送「莫拉克颱風災後工程採購及諮詢機制」、「如何提升採購效率一覽表」及「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2款辦理緊急採購作業範例」供各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情形參採。


